浙江工商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

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浙商大人〔2024〕104 号）要求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一、考核对象：除参加组织部考核的中层干部之外的教务处事业编制工作人员。
二、考核周期：每年的1月—12月。
三、考核等级：考核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与不合格四个等级。
四、优秀比例：根据学校文件确定教务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评定优秀的比例。
五、考核程序：
1.经个人申报或分管处长推荐确定优秀候选人；
2.召开述职评议工作会议，每位候选人从德（职业品德）、能（专业能力）、勤（工作态度）、绩（工作业绩）等方面陈述5分钟，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不记名投票，其中处领导每人可投2票。
3.根据候选人的得票数，从高到低确定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名单。如果候选人票数相同，不能直接确定当选人时，由处长办公会讨论确定。
4.除优秀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如无特殊情况均定为合格。如果工作人员出现责任事故，其考核结果由处长办公会讨论确定。
5.考核结果在处内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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